《青山区社区工作者考评激励办法（试行）》政策解读材料
 
一、文件出台依据
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包头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府办发〔2020〕40号）、《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全市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薪酬体系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包府办发〔2020〕39号）和《青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青府办发〔2020〕19号）《青山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薪酬体系套转实施方案》（青府办发〔2020〕1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社区工作者实际，出台了《青山区社区工作者考评激励办法（试行）》（青府发〔2022〕7号）。
二、文件工作目标
通过规范“岗位管理”“考核评价”“考评结果运用”“激励与退出”等方面内容，对社区工作者进行人性化管理、科学化考评、最大化激励，着力解决社区工作者的待遇、发展等问题，进一步激发社区工作者投身基层、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热情与干劲，增强对社区工作的黏性和归属感。
三、文件执行范围和实施时间
文件执行对象是在青山区的街道（镇）社区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服务，并由市、区两级财政部门进行补助的全日制工作人员。主要包括进入“三岗十八级”职业化薪酬套改体系，依法选举产生的社区“两委”成员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下派到社区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文件自印发之日（2022年6月7日）起施行。
四、文件核心内容
文件共六章31条，明确了社区工作者的岗位管理、考核评价、考评结果运用、激励措施等内容。具体如下：
第一章总则，共3条。一是明确了社区工作者的范围，主要包括进入“三岗十八级”职业化薪酬套改体系，依法选举产生的社区“两委”成员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社区工作人员，以及下派到社区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二是明确了社区工作者的考核办法由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共同制定，街道党工委、镇党委组织实施。
第二章岗位管理，共3条。明确要建立社区工作者岗位说明书制度，明确社区工作者职责分工，按岗位精准管理和考评。
第三章考核评价，共7条。一是明确考评以社区工作者的岗位说明书为基本依据，通过半年考评、年度考评，全面考评社区工作者德、能、勤、绩、廉等方面的现实表现。二是明确评优比例原则上不超过20%，评为“合格”占75%左右，评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具体由各街镇党（工）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章考评结果运用，共6条。一是按照《青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青府办发〔2020〕19号）文件精神，社区工作者年度考评确定为优秀等次的（不含社区党委第一书记、管理服务站站长），“次年每月奖励200元”调整为“考核后一次性奖励6000元，借调在疫情防控指挥部等区直机关工作的社区工作人员仍只享受次年每月200元奖励。”在我区社区连续任职5年以上，累计2年评为“优秀”的社区工作人员，可参照《青山区关于加强工作人员管理的暂行办法》文件，比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待遇兑现工资（不含社区工作者中已享受退休工资的人员）。聘用人员凡达到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待遇的，按照事业单位人员正常晋升工资。二是社区工作者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总量控制，根据年度考评结果按优秀300元/月，合格200元/月的标准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发放，考评结果在基本合格及以下档次的，不享受奖励性绩效；社区党委第一书记、社区管理服务站站长绩效工资根据年度考评结果按优秀1000元/月，合格850元/月的标准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发放。三是社区工作者的惩处严格按照《青山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青府办发〔2020〕19号）第二十七条中规定，存在“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无故旷工1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等情形的，按照法定程序劝退、辞退或开除。四是社区工作者原则上各部门不得借调，确需借调的，需履行借用审批程序，报区委组织部和民政局备案。除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重大任务需集中抽调外，其他情形的借调时间一般为2个月，最长借用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如超过3个月，享受比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待遇的取消享受该待遇，其他社区工作者取消奖励性绩效工资。同时规定，街道（镇）当年借调人数不能超过2人，超过2人的街道（镇）当年社区工作者评优比例减半，超过5人的街道（镇）当年社区工作者评优名额取消。
第五章激励措施，共10条。一是对获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分别一次性奖励500元、1000元、1500元。在我区从事社区工作3年以上，报考国家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并取得社会工作师证书的，对报名费、培训费等费用给予报销补贴。二是积极推送参选自治区级以上的劳动模范、小巷总理等与业务关联度较高的荣誉，获评后一次性奖励3000—5000元。
第六章附则，共2条。明确办法由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负责解释。
五、新旧政策对比
1. 考评依据的增加：明确以岗位说明书为依据，作为社区工作者的考核评价内容。
2. 薪酬待遇的增加：对于奖励性绩效工资，考评合格人员由150元/月标准调整为200元/月，于当年年底一次性发放。
3. 评优激励的增加：对在青山区社区任职5年以上，累计2年评为“优秀”的社区工作人员兑现相关工资待遇。
4. 专业促进的增加：对取得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的社区工作者，在每月发放100元、200元、300元职称工资的基础上，增加500元、1000元、1500元一次性奖励。
5. 用人规范的增加：街道（镇）当年借调（调训）人数不能超过2人，超过2人的街道（镇）当年评优比例减半，超过5人的街道（镇）当年评优名额取消。
6. 服务渠道的增加：鼓励社区工作者以本人身份领办成立民生类社会组织或社工机构，成立后承接社区治理等项目的，政府优先购买。
六、关键词诠释
1. “三岗十八级”：社区工作者岗位分为正职、副职和工作人员三类，各岗位按照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年限设置相应等级，工作人员为1—12级，副职为4—15级，正职为7—18级。
2. 岗位说明书：突出一岗多能、全科全能，包含条线分工、网格入户、党群服务中心（社区管理服务站）服务办公等方面基本内容，体现每名社区工作者的具体工作安排、职责要求，做到一人一书、一年一书。
